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112學年度畢業生表現傑出市長獎申請表 

申請學生： 年 班 號 姓名： 

類組：○體育類、○藝文類、○其他特殊表現 

類組 項目 獎項名稱 
團體競賽

(ˇ) 

名次

(等第) 
計分 

綜合

類組 

體育

類組 

校內競賽 
    

    

分區競賽 

(縣市政府) 

    

    

臺北市全市競賽 
    

    

全國性競賽 
    

    

國際性競賽 
    

    

單項協會辦理 

(累計上限15分) 

    

    

藝文

類組 

校內競賽 
    

    

分區競賽 

(縣市政府) 

    

    

臺北市全市競賽 
    

    

全國性競賽 
    

    

國際性競賽 
    

    

單項協會辦理 

(累計上限15分) 

    

    

積分統計: ○體育類組            分；○藝文類組            分 

          綜合類組(體育類組+藝文類組)            分 

其他特殊表現類 檢附師長推薦函 

申請人簽章: 

導師簽章:                            

推薦人簽章:                                  (若導師為推薦人，於推薦人欄位簽名即可)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112學年度畢業生表現傑出市長獎 

師長推薦函 

班級 年 班 號 學生姓名： 

說明: 

申請人簽章  

導師簽章  

推薦人簽章 (若導師為推薦人，於推薦人欄位簽名即可) 

 


